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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68号提案的答复

阴高松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农村废弃宅基地收回制度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实施乡村振兴建设行动、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绕不过去的一个重大课题，加强和规范管理意义重大、势在必行。建立农村废弃宅基地收回制度是盘活和利用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的一项重要内容，属于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范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要求“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切实摸清底数，加快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加强规范管理，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工作自中央到省、市均突出两个关键词“稳慎”、“试点”。2015年以来，全国33个县（市、区）开展国家级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我省国家级试点为巩义、孟津、宝丰、长垣、新县5个县（市、区），围绕保障农户住有所居、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和退出机制、下放农村宅基地审批权限、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等进行探索改革。去年中央《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文件内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和省《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文件内容“稳慎推进5个试点县（市、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全省农村宅基地改革与管理工作要点”安排，试点县（市、区）积极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制度、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试点外各辖市深入推动《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试行）》落实落地，加强宅基地管理，进一步推进规范化管理、改革有序。
2021年2月份河南省出台了《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试行）》，我市随后制定印发了《三门峡市贯彻<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试行）>实施方案》，对市直各相关单位责任分工进一步明确，对宅基地申请条件、面积标准、审批程序等进一步明确规范，理顺各地宅基地管理职责，落实管理责任。成立了“三门峡市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强化工作指导、督导，全市农村宅基地管理机制建立完成。
我们在历年来的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中，逐步也建立形成了一些废弃、荒废宅基地收回制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村集体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宅基地使用权：(1)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集体收回宅地基使用权，并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给予适当补偿；(2)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宅基地的；(3)因撤销、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宅基地的；(4)空闲或房屋坍塌、拆除两年以上未恢复使用的宅基地，不再确定土地使用权。已经确定使用权的，由集体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其土地登记，集体收回宅基地使用权；(5)非农业户口居民(含华侨)原在农村的宅基地，房屋产权没有变化的，可依法确定其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拆除后没有批准重建的，集体收回宅基地使用权；(6)在确定农村居民宅基地使用权时，其面积超过当地政府规定标准的，可在土地登记卡和权证内注明超过标准面积的数量。以后分户建房或现有房屋拆迁、改建、翻建或政府依法实施规划重新建设时，按当地政府规定的面积标准重新确定使用权，其超过部分由集体收回使用权。
在逐步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前提下和法规政策允许可行的范围内，我们积极推进闲置农村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的盘活利用工作。指导各地结合乡村振兴示范工程、乡村建设行动、美丽乡村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式盘活利用。去年全市共盘活利用闲置农村宅基地和闲置农房4829宗827258平方米。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探索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工作助推乡村振兴，为省级政策制定提供好的经验和模板。因地制宜稳慎探索闲置农房利用和闲置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不断强化宅基地日常监管，指导县级政府建立村民自建住房长效管理机制；督促指导乡镇政府落实巡查、报告和监督管理责任，加强对宅基地申请、审批、使用的全过程监管，严格落实“三到场”要求。不断加强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不但让住房安全、实用、美观，而且让村庄也有整体美、漂亮起来，宜居起来，真正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2023年7月18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  0398-2952508 
联系人：杨乐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办人大政协联络科（1份）。
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年7月18日印

— 1 —

